2017权力清单
1、部门行政权力清单
实施主体（公章）：攸县司法局                                                                                                                            负责人签字：贺明
	序号
	行政权力类型
	行政权力名称
	法定依据
	实施主体
	是否常用

	一
	行政许可
	共0 项
	
	
	

	二
	行政强制
	共0项
	
	
	

	三
	行政征收
	共0项
	
	
	

	四
	行政给付
	共0项
	
	
	

	五
	行政检查
	共0项
	
	
	

	六
	行政确认
	共0项
	
	
	

	七
	行政奖励
	共3项
	
	
	

	1
	行政奖励
	对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优秀人民调解员行政奖励
	(1)《人民调解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应当定期或者适时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协调和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
(2)《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员奖励办法》第二条“本办法规定的奖励适用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
[bookmark: #go7]  第七条“奖励的审批权限：地（市）、县级司法局（处）表彰的统称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先进人民调解员，分别由地（市）、县级司法局（处）批准。”
	县司法局
	否

	2
	行政奖励
	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行政奖励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基层法律业务所对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或者在平时执业中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应当给予奖励。奖励应当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可以同时报请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表彰或者记功嘉奖。”
 第五十四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定期或者适时给予表彰奖励。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应当依照规定程序，报请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司法部给予记功嘉奖。”
	县司法局
	否

	3
	行政奖励
	对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县司法局
	否

	八
	行政监督
	共7项
	
	
	

	1
	行政监督
	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督
	(1)《律师法》第四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律师执业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十三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①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②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
　　③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④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
　　⑤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第四十六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律师执业实施监督管理，不得妨碍律师依法执业，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不得索取或者收受律师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四十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律师执业许可和日常监督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请示、报告、督办等制度。
　　负责律师执业许可实施、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备案或者奖励、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许可决定、备案情况、奖惩情况通报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并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3)《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十六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①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②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③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④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⑤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⑥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⑦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⑧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第四十九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律师事务所实施监督管理，不得妨碍律师事务所依法执业，不得侵害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不得索取或者收受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五十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许可和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请示、报告、督办等制度。
负责律师事务所许可实施、年度检查考核或者奖励、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许可决定、考核结果或者奖惩情况通报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并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4)《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规则》第二十一条“律师事务所的收费行为，应当接受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5)《司法部关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应当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对不适宜承担这项工作的律师，应当及时予以撤换。”
(6)《司法部关于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对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律师，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和奖励；不称职的应责成律师事务所予以调整；严重不称职，给聘用单位造成损失，或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作出处理。”
	县司法局
	否

	2
	行政监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
	(1)《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四十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指导和监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五十三条“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检查和监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律业务所不得拒绝。”
	县司法局
	否

	3
	行政监督
	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严重违反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的律师处理结果的备案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严重违反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关系或者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有关处理结果报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备案。”
	县司法局
	否

	4
	行政监督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的备案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基层法律业务所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执业实绩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情况的年度考核制度。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年度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奖励、处分、辞退以及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依据。
  年度考核结果，应当报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县司法局
	否

	5
	行政监督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处分的备案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基层法律业务所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反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规定和本所章程、制度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应当根据其情节轻重，按照责罚相当的原则，给予处分。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撤职、留所察看、开除。
  实施处分，由基层法律业务所主任建议，或者本所半数以上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提议，由本所所务会议审议决定，并报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给予开除处分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办理执业注销。
	县司法局
	否

	6
	行政监督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管
	《公证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
	县司法局
	否

	7
	行政监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注册审查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申请执业证年度注册的材料，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业务所按规定的时间上报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逐级上报注册机关。”
第五十二条“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被暂缓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因素消除后，对于符合继续执业条件的，经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报请注册机关补办执业证年度注册。”
	县司法局
	否

	九
	其他行政权力
	共4项
	
	
	

	1
	其他行政权力
	收回《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离、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回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报请原执业登记机关予以注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二十一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回其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报请执业登记机关予以执业注销。
	县司法局
	否

	2
	其他行政权力
	补发或更换《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补发或更换手续。
	县司法局
	否

	3
	其他行政权力
	受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作出处分决定不服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控告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作出涉及本人的处分、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损害或者侵犯本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的司法行政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接到申诉或者控告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受理，对经查证确属基层法律服务所处理错误、不当的或者侵权事实成立的，应当责令该所予以纠正。
	县司法局
	否

	4
	其他行政权力
	缴存公证机构停业整顿期间执业证书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公证机构受到停业整顿处罚的，停业整顿期间，应当将该公证机构执业证书缴存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
	县司法局
	否


填表联系人：刘永康                                                                                                 联系电话：1775279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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